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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仔细查阅了相关资料，基于独立判断立

场，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符合《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

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发行优先股拟不超过 2,000 万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2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 

本次优先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使公司运营

资金得到补充，净资产规模大幅提升，进一步优化了公司的融资能力，降低

未来的综合财务成本，从而提升盈利水平，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优先股的

发行有助于公司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公司的偿债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而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也将有力支撑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求。 

综上，本次优先股发行对公司的持续盈利具有促进作用，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普通股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条件的议案》、《关于

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关于<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优先股预案>的议案》等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议案，并同

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一般情形下，优先股股东无权出席股东大会，所持优先股股份没有表

决权，但是：（1）当出现法律法规及议案规定的特殊情形时，优先股股东有

权出席会议，审议事项除须经出席会议的公司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之外，还须经出席会议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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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不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

当优先股股东的表决权恢复时，每一优先股股东有权按照发行方案的规定的

获得一定比例的表决权，并按照该等表决权比例，在股东大会上与普通股股

东共同行使表决权。 

上述情形将可能对原普通股股东的表决权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优先股表

决权恢复的计算方法对原普通股股东保持公平合理。 

4、公司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相关议案将提

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同时，公司将安排网络投票，从程序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公司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5、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

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优先股方案，对《公司章程》进行的相关修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关于向下属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阳煤财务公司向下属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目的是

为了保证下属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向阳煤财务公司支付手续费用，

符合行业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下属子公司以所拥

有的资产向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有利于公司控制贷款风险。董事会在对上述

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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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独立董事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或授权委托独立董事）签字： 

 

 

 

                                                       

张继武        孙国瑞       辛茂荀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7 日 

 


